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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59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特索道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22 

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本次交易存在以下情况，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、谨慎投资：本次交

易尚需经交易双方权力机构及交易对方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

持有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柴埠溪公司”或“目

标公司”）46.84%的股权。公司与五峰长禹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禹公司”或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

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拟将所持全部柴埠溪公司46.84%股权以

10,9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禹公司。 

2020年4月1日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转让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本次股权转

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，经交易双方权力机构及交易对方

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。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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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方名称：五峰长禹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529591467381T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五峰渔洋关镇幸福大道 44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尹迪 

注册资本：26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2年 3月 12日 

营业期限：长期 

经营范围：水利项目投资建设、经营管理；城镇集镇供水投资建

设；污水处理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；水电项目开发；集中式供水（限

有经营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）；旅游项目规划、设计、开发，建设；

露营地、酒店、旅游项目运营管理；房车租赁；帐篷租赁；汽车租赁

（不含出租车）；餐饮、住宿服务；旅游接待服务；旅游及户外用品、

工艺美术品、预包装食品、日用百货、卷烟、雪茄烟零售；儿童游乐

项目服务；垂钓服务；户外拓展及户外运动组织服务；会务会展服务。

（涉及许可经营项目，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） 

长禹公司股东为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、宜昌长乐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，实际控制人

为国务院，具体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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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禹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长禹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

2019年 12月 31日 85,689.48 27,410.03 58,279.45 

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

2019 年 1—12月 30.17 -59.51 8,729.89 

注：以上财务数据为长禹公司提供， 2019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标的资产概况 

（1）名称：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50073911134XE 

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住所：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曹家坪村五组 

法定代表人：张路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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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14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2年 6月 6日 

营业期限：长期 

经营范围：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；餐饮服务；

食堂经营管理；旅游相关高科技研制、开发；旅游相关产品、非食用

农产品及土特产品、百货生产、销售；旅游业务培训；旅游信息咨询

服务；酒店投资及管理；对外投资及管理；策划与举办会务会展活动。 

全体股东：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.59%，

公司持股46.84%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洋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股

3.57%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标的为柴埠溪公司46.84%的股权。该股权权属清

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、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

或仲裁事项及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柴埠溪公司其他股东自愿放弃

该股权优先认购权。 

（3）根据交易双方共同聘请的湖北天地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

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（天地源资评报字[2019]第131号）（以下简

称“《资产评估报告》”），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，柴埠溪公司

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9,425.66万元，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

23,451.62万元。 

（4）柴埠溪公司于2002年6月6日发起设立，一直经营柴埠溪景

区及景区内观光索道。公司于2010年1月7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
会议决议投资参股柴埠溪公司，公司出资1,778.5万元，收购并增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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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埠溪公司，持股1,700万股，占比42.5%；后于2010年11月15日经公

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按比例出资 1,942.8 万

元，认购柴埠溪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1,942.8万股，增资后公司持股

比例45.535%；2011年8月19日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

审议通过，公司增资2,914.24万元，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柴埠溪公司

46.84%的股权。 

（5）柴埠溪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款项总额 

2019年 12月 31 日 16,012.90 6,989.62 9,023.28 9.22 

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
2019年度 645.73 -768.86 -768.10 -111.57 

注：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。 

2、交易标的评估审计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机构为湖北天地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，

已出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地源资评报字[2019]第131号），本项目

评估报告的基准日为2019年6月30日。 

柴埠溪公司2019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年度审计报告（天健鄂审

[2020]10-1号）。 

3、柴埠溪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。 

4、截至目前，公司不存在委托柴埠溪公司理财的情况。 

5、公司为柴埠溪公司银行借款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，同时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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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溪公司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，具体情况及交易各方关于解除担保的

约定详见本公告“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”部分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长禹公司签订的《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

协议书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 

“2.1 根据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，目标公司

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3,451.62万元。 

2.2 参照股东权益价值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甲方收购乙方所持

目标公司 46.84%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0,960万元。” 

2、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 

“3.1 本协议签署日后三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

股权转让款的 50%作为预付款。若本协议未被批准导致不能生效，乙

方在二个工作日内全部返还预付款。 

3.2 本协议生效日后三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股

权转让款的 45%，并将剩余 5%的股权转让款汇入乙方在五峰县内银行

设立的甲、乙双方共管账户。 

3.3 以上第 3.2条约定的事项完成后，甲、乙双方立即开始办理

股权工商过户手续。 

3.4 股权交易完成日后三日内，甲、乙双方共同将共管账户上

5%的股权转让款解付给乙方指定账户。” 

3、关于解除担保的约定 



7 

 

公司存在为柴埠溪公司银行借款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的情形，

同时柴埠溪公司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为柴埠溪公司

银行借款担保的余额为 1,030.39万元。 

根据《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“乙方原

为目标公司银行借款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，目标公司为乙方提供反

担保。本次股权交易完成日后，甲方承担乙方该项担保责任和义务，

乙方不再承担该项担保责任和义务。甲乙双方共同向目标公司借款银

行提出担保人变更申请，解除乙方该项担保，目标公司为乙方的反担

保一并解除。” 

4、关于目标公司治理的约定 

“6.1 股权交易完成后，甲方成为目标公司股东，应享有股东的

权利，承担股东的责任和义务。乙方将协助甲方依照目标公司章程的

有关规定实现对目标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的改组，乙方原拥有的目标

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席位可由甲方委派人员替换。 

6.2 乙方在目标公司经营层中委派有总经理和 1 名副总经理岗

位。在股权交易完成后，甲方可委派相应人员，依照目标公司章程规

定，接替乙方委派人员上岗。 

6.3 乙方向目标公司委派人员被替换后，遵照甲方意愿，乙方可

随时将其召回。 

6.4 在股权交易完成日前，目标公司原有股东继续承担目标公司

安全生产和运营管理责任。” 

5、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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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8.2 任何一方违约，对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并要求其赔

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。 

8.3 如一方违约，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股权转让款 5%的违

约金。 

8.4 本协议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后，不能视为对方对其权利

的放弃，亦不能损害、影响或限制该方依据本协议和有关法律和法规

应享有的一切权利。” 

6、关于合同生效条件及其他约定 

“11.3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

章，且经各自权力机构及甲方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。 

11.4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

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” 

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除上述交易协议约定的事项外，本次交易不存在涉及出售资

产的其他安排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盘活资产存量，改善财务结构，提高经

营效益，并有利于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绩和现金流造成的冲击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预计投资收益约 7,200 万元，将对公司业绩产

生一定积极影响，具体情况以公司经审计的结果为准。 

3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柴埠溪公司股权。 

4、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亦不会构成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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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次交易所收回资金，公司将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、投资

或补充流动资金。 

6、本次交易尚需经交易双方权力机构及交易对方主管部门批准

后生效。基于交易双方达成的共识，交易双方将尽快完成审批程序。 

7、长禹公司为国资企业，注册资本26,000万元，现净资产约

58,000万元，具备交易支付能力，且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

款的50%作为预付款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交易标的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料； 

3、交易对方五峰长禹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资料； 

4、《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； 

5、交易标的审计报告； 

6、交易标的评估报告。 
 

特此公告。 
 

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20年 4月 2日 


